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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持續落實新控煙法 加強未成年人購買煙草製品行為管理提出書面質詢

澳門於2012年開始實施《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》（簡稱《新控煙法》），
大幅度擴大禁煙區，禁止煙草產品廣告、促銷及贊助，並對禁止向未滿
十八歲的未成年人士銷售煙草製品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。政府於2018
年修訂的《新控煙法》更是進一步實施了先進的控煙措施，加強控煙力
度，令澳門目前已經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訂立的目標，即於2025年前將吸
煙率降低至比2010年少30%。

為保障未成年人士的健康權益，根據《新控煙法》有關規定，銷售者應
向懷疑未滿18歲購買煙草製品的人士要求出示身份證明文件；若其未能
出示，則應推定購買者為未成年人；而在本澳向未滿18歲人士出售煙草
製品屬違法行為，一經定罪，可被科罰2萬澳門元。

根據有關新聞資料顯示，衛生局於2021年6月錄得一宗涉嫌向未成年人銷
售煙草製品的個案，案件指兩名警員於黑沙環區某商場目睹1名目測年
約13至14歲的青少年在某商店內購買了一包捲煙，且店員未有要求該名
青少年出示任何證件以核實歲數。經警員截查及了解後，確認該名青少
年年僅13歲，場所店員承認在向該名青少年出售捲煙時，未有要求購買
者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歲數；此外，場所亦被發現未有將“禁止售賣
煙草製品予未滿18歲的人士”的告示張貼於顯眼位置，且該告示亦已多處
損毀及部份內容缺失。

除此之外，現時亦有不少社會服務機構及社工均向本人反映，青少年吸
煙情況依然普遍，不少青少年人士仍然十分容易在超市、便利店、雜貨
店等地購買煙草製品，即使有關部門已針對部分違法行為作出檢控，但
青少年吸煙、購買煙草製品的現象仍普遍存在。有社工對此表示擔憂，
形容相關法例對部分人士震懾力不足，造成形同虛設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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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此，本人謹提出以下質詢：

最近一篇有關檢控未成年人購買煙草製品個案的新聞通稿發佈1.
於2021年，至今已有兩年，請問有關當局過去三年對未成年人購買
煙草製品的檢控處罰以及巡查情況為何？有關當局從檢控數據中得出
何種結論以調整有關工作安排？
根據有關人士反映，部分商戶依然存在向未成年人出售煙草製品的情2.
況，請問當局會如何加強零售商戶守法意識？
結合法例實施以來的有關數據綜合研判，當局會否考慮適時檢討相關3.
法律？會否考慮透過提高罰則等方式以加強法例的震懾力，從而進一
步降低未成年人士購買煙草製品的現象？未來將會如何加強與民間社
團合作，加大禁煙控煙宣傳力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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